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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反弹 鬻燃麟l隰黼鬻瓣黼熬搽飘黼i薷蒸

是我国八十年代人口控制中的一大特征

马瀛通

纵观一个人口或若干人口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不同年龄的年龄别生育率具有显著的差

异。一般来说，生育率在15～19岁较低，这是由低向高转变的加速阶段；20～30岁通常达到峰

值，然后逐龄加速下降。不同国家与地区在不同时间的年龄别生育率差异也是不同的，有的差

异很大。

在控制条件下，生育率峰值在20～24岁之间的，称为早期生育控制型；生育率峰值在30

～34岁之间的，称为晚期生育控制型；介于两者之间的，即生育率峰值在25～29岁的，称为中

期生育控制型。从中期生育控制型向早期生育控制型逆向转变，以及其间峰值年龄别生育率前

移等连锁性逆向前移，就是生育率的反弹现象。

生育率反弹现象，这里主要是指生育旺盛年龄段的分年龄生育率的反弹。这种反弹对人口

数量增长控制冲击颇大。在相同的妇女终身生育水平或略有下降的条件下，通常生育率的反弹

较不反弹的出生数将在一段时期内有较大增幅。从这个意义上，生育率的反弹必定要导致人口

增长控制的相对滑坡。尤其是在年龄结构变动使进入婚育的人群大幅度增高时，这种生育率反

弹对人口数量增长的影响就更为突出。

生育率的反弹，使我国历经70年代形成的中期生育控制模式(见表1为代表的模式)在进

入80年代后不久，就又返回至70年代中期后的早期生育控制模式(见表4为代表的模式)。改

变一种控制模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计划生育政策，方法与群众参与尤为关键。

要改变这种反弹性，使之恢复到中期生育控制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得以稳定和发展，也决非是

立即可奏效的。因此，90年代人口控制就面临着8p年代生育率反弹的困扰。

一、初始生育年龄段生育率的控制与反弹特征

根据我国婚姻法女性最低婚龄与人口学上五岁年龄段的分组习惯，初始生育年龄段则为

20-一24岁。从人口学的角度讲，初始生育年龄段理应包括15--一19岁。因此，在以20～24岁生

育控制分析为主的同时，也决不能忽视对15～19岁生育控制的分析。20年来计划生育实践与

人口控制成效的波动，都与初始生育年龄段的生育率升降变动息息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初

始生育年龄段的生育控制，既是妇女平均终身生育水平控制的“龙头”，也是人口数量有效控制

的“龙头”。

根据对80年代以来，全国性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准确性与代表性检验与评估，质量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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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所进行的两次抽样调查，’即‘1982年的全国1‰人口生育抽样调

查和1988年的全国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选用这两次抽样调查资料，分别计算出1980

年和1987年的育龄妇女生育率(或称一般啦弯率)、年龄别生育率、孩次别生育率、分年龄孩次
别生育率、分孩次总和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等等。从比较分析中，使我们能充分认识初始生育

年龄段生育率的反弹性与反弹内在原因}充分认识出生高峰所面临的是年龄结构变动与初始

生育年龄段生育率反弹的双重挑战；以及充分认识生育政策可行性与控制效果的关系等等。

1、1980年一般生育率比较分析

根据1982年全国19白人口生育抽样调查计算的1980年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分年龄生

育率、分年龄孩次别生育率、分孩次总和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见表1所示。

表l 1980年我国育龄妇女按年龄孩次分类生育率

生 育 率 ‰
年龄段

合 计 第一孩 第 二孩 第三孩 第四孩 第五孩及以上

15～49
lS一～19

20～24
25～29
30434
35～39

40～44
45～49

75，69

8．00

147．86

194，28

65．93

27．38

j0．52

2．62

3I．7I

7．05

96．62

68．72

5．38

0．25

0．18

0．00

20．22

0．85

38．87

63．57

11．35

1．38

O，13

O，04

11．19

0．10

10．42

39，18

14．81

2．09

0．35

O．14

6．05

0．00

1．64

16．87

15．83

5．05

0，75

0．32

6．52

0．00

0．3l

5．94

18．56

18．6l

9．11

2．12

总和生育率
(÷1000)

资料来源；1982年中国l‰入口生育抽样调查

1980年，我国15～49岁妇女一般生育率，在“晚、稀、少”生育政策控制下，已降至

75。6980，不仅远低予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略低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波兰等，就是与

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法国、澳大利亚、美国与日本等相比，差距也并非很大。

除西藏之外的大陆1980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般生育率，最低是上海的

33．61‰，其次是天津的46．34‰、江苏的51．40‰和四川的52．oo‰，均低于属世界最低之列

日本1979年的53．80％o。其它省、自治区、直辖市，按同期一般生育率从低向高的顺序比较如

下：

北京为56．84‰，低于同年法国的62．580，山东为62．26‰，低于1979年澳犬利亚的62．

580；

七个省低于1978年西班牙的76．6No，分别是浙江的63．22‰、辽宁的65．28‰、吉林的

65．85‰、陕西的69．7l‰、湖北的71．32％。、福建的72．82‰和湖南的75．04‰；

九个省、区低于1979年泰国的98．480，分别是甘肃的78．05‰、山西的78．59％0、河南的

79．68No、内蒙古的83．04‰、黑龙江的83．46‰、河北的83．54‰、安徽的88．35‰、云南的93．

3l‰和新疆的96．16％o}

一般生育率大于}00．00‰而小于110．00‰的省为四个，分别是江西的i04．08‰，青海的

106．88％o、广东108．26‰和贵州的109．51‰；

广西、宁夏为最高，分别为113．7990和137．4490。 ．

一般生育率高于全国75．69‰的有15个省、自治区，低于全国一般生育率75．69‰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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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个省、直辖市，其间差异相当可观，足见其发展的不平衡性。

按孩次划分的一般生育率，是育龄妇女分孩次生育率。第一、二孩生育率分别为31．7l‰

和20．22％o，因此，若是没有多孩生育率，1980年的我国一般生育率则仅为51．39‰。不仅大大

低于1979年美国的61·S％o，而且还低子1979年日本的53．8‰。

2、1980年的年龄孩次别生育率比较分析

1980年的我国分年龄生育率数值分布特征是：峰值生育年龄段控制在25，29岁，并且大

大高于20～24岁年龄段生育率。15一-．19岁年龄段生育率已降至很低。分年龄段生育率受到严

格控制，相对峰值生育年龄区间的其余各年龄段生育率，较之相邻年龄段生育率都呈倍数性缩

小，体现了“晚、稀、少”生育政策控制效果。年龄别生育率，15～19岁为8．00％。；20～29岁峰值

生育年龄区间的20．'--．24岁为147．68‰、25～29岁为194．2890；次峰值生育年龄段30～34岁

为65．93％o、其余年龄段35--．39岁为27．38％o、40～44岁为10．52％o、45～49岁为2．620／／oo。

五六十年代的我国分年龄生育率，在一般情况下，20岁都已高达240‰左右，最高值曾达

285％o；20岁以后则更高，到30岁时，多数年份仍为330％。，到40岁时，大致还与1980年的20

～24岁生育率近似：可见，1980年我国分年龄生育率分布，明显的具有“晚、稀、少”生育控制模

式特征。初婚后主要生育年龄段的生育率已降至计划生育控制下的迄今最低水平。

年龄别生育率，25～29岁年龄段为194．28％o，较之20～24岁的147．86％。高出46．42个

千分点，高出近三分之一。从分孩次年龄别生育率数值的高低表面分析，第一孩的峰值年龄段

20～24岁的生育率为96．62％o，较之25～29岁的第一孩生育率68．72％。高27．90个千分点；

第二、三、四孩的峰值年龄段生育率都为25～29岁，分别为63．57‰、39．18‰和16．87‰，较之

20～24岁的第二、三、四孩生育率分别高出24．70个千分点、28．76个千分点和15．23个千分

点；第五孩及以上生育率，25～29岁为5．94‰，较之20～24，岁的0．31‰高出5．63个千分点。

从第二孩算起的各孩次别生育率25～29岁年龄段之较20～24岁总计高出74．32个千分点。

扣除第一孩生育率25"-'29岁年龄段低子20"--．24岁的27．90个千分点，恰恰是25～29岁年龄

段生育率高于20～24岁的46,-砣个千分点：正因如此，所以在迄今为止的国内外学术观点与

结论中，无一不把年龄25～29岁生育率之所以高于20--一24岁的原因，主要归结为25～29岁

年龄段妇女的第二孩与多孩生育远天予20*--24’岁。

然而，问题并非象以数值的大小来表示高低或多少那么直观、那么简单。新的研究成果表

明：“在以年龄段划分的第一孩生育率中，20～24岁的一孩生育率仅为96．62％。，反映出的是未

达晚育年龄20～23岁的妇女初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25～29岁的妇女一孩生育率高达68。

72％0的事实，则进一步反映了初育年龄的大大推迟、第一孩晚育比重已相当可观。尤其是：25～

29岁妇女的二孩生育率63．67‰虽是二孩的峰值年龄生育率，但却较同年龄段的一孩生育率

68．72％o还低5．15个千分点。这一现象充分表朗不仅仅是一孩晚育比重大，更重要的是同时反

映出未满晚育二孩生育年龄的妇女也得到了初步的计划控制。若是一孩晚育比重低，二孩生育

年龄不后移，那么，在多孩生育大量减少的条件下‘，年龄别生育率25～29岁就不会大于20～

24岁。

1980年的分年龄生育率构成与分年龄孩次别生育率构成状况，既是70年代“晚、稀、少”

生育政策成效累进的结果，也是70年代末，1979年“晚：稀、少”政策效果更为显著的反映。

透过数据的表面现象，所揭示的是：五六十年代生育问题上的毫无计划状态已根本得到解

决。1980年的分年龄孩次别生育状况，充分表明了有效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人口内在分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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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次别生育率构成状况已初步形成。第一孩晚育的比重与第二孩生育年龄后移比重，只要在稳

定“晚、稀、少”政策，在分类基础上加以完善，人口控制能力必将继续提高，多孩生育必将进一

步下降。因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只有建立在要求与实际适应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没有适应，

就谈不上加强。1980年人口控制的显著成效，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计划生育工作在

“晚、稀、少”生育政策基础上，工作进一步加强的结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经济建设问题上仍时有急于求成、高指标倾向现象的发生。反映

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急于求成不行，反映在人口控制问题上的急于求成也不行。

1980年，人口控制问题上的急于求成，主要反映在农村计划生育中，是突然中断了实践中

行之有效、效果又是Et益显著的“晚、稀、少”生育政策，取而代之的基本上是“只生育一个”。其

结果是，非旦没有使人口控制效果在1980年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反而助长了计划外生育。

1984年，针对农村实际人口控制中的急于求成，尽管曾从生育政策规定上做了一定的纠

正，使政策向可行性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并形成了现行生育政策。但是，从现阶段的状况与发展

看，急于求成的问题，对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来说，仍没能从根本上解决。

3、1980年与1987年的分年龄生育率比较分析

对80年代的历年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升降交替变动，切勿简单地仅从数值大小的外在变

化现象，就盲目武断地下结论，务必要对影响数值变化的年龄别生育率构成分布变动做进一步

的分析，通过比较方可透过现象看到其质。

1987年，全国育龄妇女按年龄、孩次分类的生育率，是截止到1987年的80年代多年生育

控制在分年龄生育率构成变动上的反映。对比分析1980年和1987年的全国分年龄、分孩次别

生育率变动，对冷静反思80年代人口控制中的急于求成问题；对深化认识面临的分年龄生育

率构成对90年代人口增长控制产生的影响；对深刻地认识计射生育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对

抓人口宏观调控，解决主要矛盾与核心问题；对研究面临出生高峰对策，都是必要的。。

表2 1987年我国育龄妇女按年龄孩次分类生育率
’

I 生 育 率 ‰三：兰区二习三二丑三三Ⅱ夏至Ⅱ互亟Ⅱ至亚
15～49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87．85

19，88

27．99

72．06

67．53

20．19
6．09

1．61

9．91

0．07

lO。85
35．1l

17．2l

4．38
O．65

O．09

3．44

0．00

1．15
9．12

9．46

3．78

1．23

0．16

2．52

0．00

O．13

2．30

6．36

6．18

3．75

1．2l

总和生育率
(÷1000)

资料来源：1988年中国2‰人IZl生育节育抽样调查

1987年，我国一般生育率为87．85‰，较之1980年的75．69％。回升了12．16个千分点。根

据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特点，逐步分层深入分析一般生育率回升的主要原因，不

仅有助于对80年代人口出生率回升、总和生育率波动问题的再认识，而且也有助于对80年代

生育政策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再认识。

按孩次划分计算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全称应为分孩次一般生育率，简称为分孩次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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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一孩生育率为44．11％o，较之1980年的31．71％o回升了12．40个千分点；二孩生育率

为27．87‰，较之1980年的20．22‰回升了’7．65个千分点；一、二孩生育率之和，1987年较

1980年回升了20．05个千分点；多孩生育率，t987年为15．87％o，较之1980年的23．76％o下降

了7．89个千分点；二孩生育率的回升与多孩生育率的下降，大体可以相抵。若是二孩生育率两

个年度相等，一般生育率1987年较1980年仅回升0．24个千分点。因此，1987年较1980年的

一般生育率回升，是一、二孩生育率回升造成的。

从两个年度的育龄段妇女分年龄生育率分析；在15～49岁的7个五岁分组年龄段中，其

中1987年较1980。年有四个年龄段生育率下降，其余都回升。25～29岁生育率，1987年为

172．，06％o，较之：198Q年的．194．08％o下降了22．22个千分点；35～39岁生育率，1987年为20．

49％。，较1980每的27．38％o下降了6．89个千分点；40～44岁生育率，1987年为6．09％o，较

1980年的10．52‰下降了4．43个干分点；45---,49岁生育率，1987年为1．64％o，较1980年的

2．62‰下降了0．98个千分点；35～49岁的三个年龄段生育率之和1987年为28．22‰，较

1980年的40．52％o降低了12．30个千分点。加之25～29岁生育率下降的22．22个干分点，

1987年较1980年有下降的四个分龄段生育率总计下降了34．52个千分点。

15～19岁生育率,1987年为19．88‰，较1980年的8．00％o回升了11．88令千分点，回升

近乎翻了一番半，厨升幅度高达149％。

20～24岁生育率，1987年为227．99％。，较1980年回升了80．13个千分点，回升幅度为

54．20％。

30～34岁生育率，1987年为67；53‰，较1980年的65．93‰仅回升了1．60个千分点。

1987年较1980年有回升的三个年龄段生育率，总计回升了93．61个千分点。

t987年较1980年的分年龄生育率回升总值扣除下降总值，仍回升了59．11个千分点。

1980年，25～2Q岁较、2Q～24岁的生育率高出近三分之一，到1987年，却反变为20～24

岁生育率高出25～29岁近四分之r。

⋯1987。年，仅20～24岁生育率的回升值，就会使1987年的分年龄段的生育率总值要比

1980年回升45．61个千分点。可见，初始生育年龄段的生育率变动，是影响生育水平的关键。

二、生育率反弹引发的连锁反应与负效应

l、1980年与1987年的分年龄孩次别生育率比较分析

从分年龄段孩次别生育率来分析年龄与孩次生育率的关系，变动方向，以及生育政策紧缩

产生的后果，是解决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指导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

15～19岁，一孩生育率1987年为18．17‰，较1980年的7．05％。回升了11．12个千分点，

回升幅度达157．73‰；二孩生育率1987年为1．64‰，较1980年的0．85‰回升了0．79个千分

点，回升幅度为92．94％。

20--．24岁，1987年的一孩生育率为15．890／／oo?较1980年的96．62％。回升了59．27个千分

点，回升幅度为61．34％；二孩生育率为59．97％。，较，1980年的38．87‰回升了21．01个千分

点，回升幅度为54．28％；多孩生育率为12．13‰，较1980年的12．37％。仅下降了0．424个千分

点。

25～29岁，1987年的一孩生育率为48．66‰，较：i1980年的68．72‰下降了20．06个千分

点，下降幅度为29．19％；二孩生育率为76．31‰，较1980年的63．57‰回升了12．74个千分

点，回升幅度为20．04％；多孩生育率为47．09％。，较1980年的61．99‰下降了14．90个千分
-】6，



点，下降幅度为24．04％。

30～34岁，1987年的一孩生育率为4．41％o，较1980年的5．38‰下降了1．24个千分点，

下降幅度为23．05％；二孩生育率为30．33％。，较1980年的11．35％D回升了18．98个千分点，回

升幅度为167．22％；多孩生育率为33．06％。，较1980年的49．20‰下降了16．14个千分点，下

降幅度为32．80％。

35～39岁、40～44岁和45～49岁的一孩生育率与二孩生育率，1980年均已很低，最高值

为35～39岁的二孩生育率，也只不过为1．38％。。这三个年龄段一孩生育率与二孩生育率：1987

年虽较1980年基本呈回升趋势，但回升的千分点是有限的，回升最大的为35---,39岁的二孩生

育率，回升了3．40个千分点。三个年龄段的多孩生育率1987年分别4．64‰、5．63‰和1．46‰

分别较1980年相应年龄段的25．75％o、10．21％。和2．58‰，下降了11．11、4．58和1．12个千分

点。

从一般生育率、孩次别生育率、分年龄段生育率，直至分年龄段孩次别生育率的分析，仍是

一种描述性分析。有的分析可以通过描述性解析指标可以得到正确结论，有的却不能。分析导

致1987年较1980年生育水平回升关键的年龄段生育率变动及相关分年龄孩次率变动之内

因，决不是从定量到定量的数值分析，而是定性与定量缝合的分析。7 、

1980年的三个分年龄段一孩生育率，15～19岁低至7．05‰，主要是大力提倡、鼓励与推

行晚婚晚育，控制早婚早育的结果；20一24岁低至96．6240，主要是20一--23岁u妇女受晚婚比饲

逐年大幅度提高、初育比重逐年降低的影响；．25～29岁虽较：20,-一24岁低2Z．90个千分点，为

68．72％。，但对于25～29岁说来，已是相当高的值，说明第一孩晚育比重相当高。25～29岁一

孩晚育比重高也恰好是20"--24岁一孩生育率低的原因。可见，20，24岁与j25～29岁的一孩

生育率变动，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变动。，

1980年的三个分年龄段二孩生育率，15～19岁低至0．85‰，主要是受70年代末之前的

第一孩晚育比重高和19岁前初育比重十分低的反映；20～24岁低至38．87‰，是。晚、稀、少”

实施之后的阶段性效果，一是受24岁之前的一孩生育率逐年大幅度下降与一孩晚育比重逐年

提高的影响，二是受相当一部分第一孩非晚育的妇女延长了第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25～29

岁低至63．57‰，主要是受70年代末之前，逐年进入25～29岁的已有一孩妇女，大鄢分延长

了生育第二孩时间间隔的影响，同时，也是一孩晚育比重逐年提高的反映。≯
、

如果说，1980年的这三个分年龄段一、二孩生育率，是70年代初期至70年代末实施。晚、

稀、少”政策的反映，那么，相对于1980年的1987年三个相应分年龄段一、二孩生育率变动，则

呈显著性反弹特征。这种反弹性特征，恰恰是人口控制条件下，1980年紧缩“晚、稀、少”政策的

反映。在要求与实际相差过大条件下，这种负效应影响，在1987年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也不可能

终止。90年代面临的人口增长控制与出生高峰，就受着反弹性效应的束缚。

1987年三个分年龄段一孩生育率，15～19岁回升年度总出生数的比例，1980年为

34．65％，此后逐年呈大幅上升，到1987年已高达55．37％；25～29岁妇女年度出生数占年总

出生数的比例，1980年高达45．97．％，此后逐年呈大幅度下降，到1987年，已低至22．62％。

1980年的15～29岁的出生数占年度总出生数比例。即15～19岁、20～24岁和25-～29岁

的合计出生数占年度总出生数的比例，或这三个年龄段的出生所占年度比例2．21％、34．65％

和45．79％之和82．65％。t5～29岁妇女出生数占年度总出生数的比例1987年与1980年近

乎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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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年度15～29岁妇女出生数分别占年度总出生数的比例近乎相等的条件下，1987

年与1980年相比，15～19岁和20～24岁妇女出生占年总出生数比例大幅度提高和25～29

岁妇女出生数所占年总出生数比例大幅度下降，充分表明了出生速度的加快。从分年龄段一、

二孩生育率，尤其是占出生总数过半的1987年20～24岁妇女一孩生育率的急剧上升，则从生

育率年龄分布上反映了】980年之后的历年第一孩出生速度在逐年加快。同一孩变动方向一致

的二孩生育率年龄分布变动，也助长了二孩出生速度的加快。一孩早育比重的大幅度提高与第

。孩晚育比重的大幅度下降，必酿成本应是来年或后几年生育的妇女却在本年度出生。这种主

要因初育变早形成的一孩比例提高和多孩比例降低，恰恰是人13控制中工作问题的反映。

‘对比分析1987年与1980年的分年龄段二孩生育率，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分年龄段二孩生

育率无一年龄段例外都呈回升；分年龄段三孩率，1987年较1980年是有升也有降，总体上比

较，基本持平，可以看作是已有二个女儿的夫妇，生育三孩的趋势，也反映已有二女的夫妇节育

率低；分年龄四孩和五孩为18．17％。虽不是早育范畴中的全部，但高达18．17‰的低龄初育率，

足可见早育问题的严重；20～24岁回升为155．89‰，主要是第一孩晚育的妇女比重急剧下降，

或是生育第一孩的妇女年龄普遍前移(平均初育年龄下降)造成；25～29岁下降为48．66％0，并

非是1980年以后一孩生育控制能力增强的反映，而是该年龄段妇女在未进入此年龄段之前，

绝大部分妇女已生过了一孩，未育妇女所占比重已很低，因此，初育率在此年龄段要低一些。也

可以说，此年龄段一孩生育率低，是此年龄段妇女1987年前，在较低年龄上的初育率回升后的

必然反映。可见，此年龄段的一孩生育率低，是初育年龄向前反弹的结果。

1987年的三个分年龄段二孩生育率；15～19岁回升为1．64‰，这既是1987年前此低龄

年龄段一孩生育率持续较高的反映，也是此低龄年龄段二孩生育率回升的反映；20～24岁回

升为59．97‰，一是受1980年以来此年龄段的低龄妇女一孩生育率提高的影响，二是受此年

龄段生育二孩的妇女年龄前移影响；25～29岁回升为76．31％o，主要是受1987年前若干年‘20

～24岁因初育早形成的高一孩生育率及此年龄段二孩出生间隔缩小形成二孩生育比重提高

的影响。此年龄段二孩生育比重的提高，除农村仍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外，城镇二孩生育率的较

大幅度回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铁体现70年代，尤其是70年代末“晚、稀、少”政策效果的1980年生育状况，到反映80年

代初，紧缩生育政策以来的1987年生育状况，15～19岁妇女出生数占年度总出生数的比例，

1980年为2．21％，此后历年均呈回升，但有波动。除1981年为3．26％外，1987年前的历年均

高于1980年的一倍左右，到1987年，仍为4．60％；20～24岁妇女年度出生量占年度总出生数

的比例，1980年为34．65％，此后逐年呈大幅上升，到1987年已高达55．37％；25～29岁妇女

年度出生数占年总出生数的比例，1980年高达45．97％，此后逐年呈大幅度下降，到1987年已

低至22．62％。

：1980年的15～29岁的出生数占年度总出生数比例，即15～19岁、20～24岁和25～29岁

的合计出生数古年度总出生数的比例，或这三个年龄段的出生所占年度比例2．21％、34．65％

和45．79％之和82．65％，与1980年近乎相等。

一2、生育率汉弹引发的思考

一在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群众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70年代，而对早婚早育、密育多育带来

的长期入13过快增长问题，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晚、稀、少”指导性计划生育措施，逐步在全国

普遍推行。这种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的指导性措旋，既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通过教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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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又能日益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接受，因此，效果十分显著。“晚、稀、少”措施形成政策实施

不足十年，就开创了世界近代生育水平下降史上从未有过的先例。解决问题本身就是创造成

绩。如果成绩突出已构成奇迹．那么，奇迹的创造，则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晚、稀、少”计划生

育初见成效的反映，是抓住了中国生育控制问题的核心与人口增长控制关键问题的结果。1980

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从70年代初的33．59％。降至18．21‰，同期自然增长率从25．95‰降为11．

87％。。然而，从生育年龄构成分析，1980年农村出生一孩总数中至少还有49．17％没有达到晚

育年龄的要求，出生二孩总数中，至少有高达82．75％的生育未达到二孩政策规定的生育年龄

及间隔年限要求。可见，1980年的生育控制水平，虽然已经逼近更替生育水平，人口增长速度

已经得到明显抑制，但这只不过是“晚、稀、少”政策的初步成效。与政策要求相比，政策还远没

有充分落实。

在实际控制水平距“晚、稀、少”政策要求差距仍然很大的条件下，尽管引入及引用了一些

西方人口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了电子计算机技术，力图加强定量分析以弥补过去长期只注重定

性分析而忽视定量分析所产生的弊端。然而，在急于求成指导思想下，定量分析却又走向脱离

实际的从定量到定量的另一弊端。这种以量化加冕以“科学”的桂冠，迷惑了很多人。一些缺乏

定量分析常识者的盲从，客观上又助长了这种弊端的迅速蔓延，行之有效的措旎遭到非议，遇

到了空前的阻力。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急于求成问题也随之日益膨胀。超越多数农村所处阶段

的客观实际，违背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发展阶段规律的“只生育一个”的要求，从1980年起盲目

推行。不讲“只生一个”，就视为是不严格控制人口，提倡晚婚晚育，就视为是放弃“只生育一

个”，讲间隔，就被视为是普遍允许生二孩，就是“放松”计划生育工作。把收紧生育政策等同于

是否是从紧从严控制人口的标准，似乎政策收紧，就可降低生育，人口从严控村才能得以体现，

出生率也可大幅度“紧缩”下来。若是生育政策任意规定在哪个度，生育水平就能控制在哪个

度，人El控制就被简单理解为是生物控制或机械控制了。面对我国严峻和正处于解决中的人口

问题，人们都渴望人口增长能马上停止下来，但客观规律说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此，主观

上急于求成是一回事，能否办到则是另一回事。实践反复证明：在效果上，急于求成远不只是另

一回事的问题，而且关键是误事、害事及贻误时机的问题。

计划生育工作一跨入80年代，就在工作执行中，将“晚、稀、少”生育政策“一刀切”成“只生

育一个”来普遍推行，对于这种来自人口控制中“左”的问题；在相当一部分人口理论工作者及

领导干部中，至今对其仍缺乏应有的认识，乃至还误认为是紧与严的标准。因此，总是把近年人

口控制中的问题归罪为方向正确的80年代中期完善生育政策身上。生育政策的完善因受到种

种干扰，工作中的急于求成问题只是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始于1981年的整个

80年代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无论是大幅度回升，还是较大幅度下降，都与约占年总出生

数80％的20～29岁妇女分年龄生育率，SNx、于于1980年呈不断前移的内因变动相关。这种妇

女分年龄生育率构成变动前移，恰与人口增长控制呈反向作用。因此，80年代的历年人口增长

控制，无论是出生率回升还是下降，若排除年龄与孩次构成变动影响，基本上是受反弹趋势的

困扰。 ．

“晚、稀、少”政策在允许计划生育二孩的条件下，不但三孩生育水平是大幅度年年下降，而

且一、二孩主要生育年龄段生育率同时也急剧下降，从而使人口出生速度显著放慢：究其原因

主要是生育政策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生育政策，或说紧缩生育政策之后，1981

年就回升为2．93，1982年又进一步回升为3．20。此后，历年较1980年的(下转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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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见。笔者认为，对补充计生干部包括计生服务站

人员，要面向社会，公布条件，公开考试，择优录用。

对报考人员要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只要愿意从事

计划生育工作，且能通过各种严格的考试，就应不拘

一格予以录用。另一方面是计生干部参与整个干部

队伍的公平竞争。就目前的情况看，这方面问题比较

突出。有不少工作成绩显著的计生干部，长期在计生

助理岗位上不进不退，不上不下，提拔重用的机会微

乎其微，这样久而久之，就会使～些计生干部工作热

情降温j工作积极性和工作质量下降。作为负责干部

管理使用的组织部门-要以调动每一个干部的主观

能动性为工作目标，消除认识上的误区，克服工作中

的偏见，在提拔重用干部时。不仅不忘掉计生干部，

而且要把计划生育工作成果作为计生干部的工作政

绩，与其它各类干部一视同仁j该提拔的提拔，该重

用的重用‘，为计生干部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公平竞

争环境，以激发其工作热情，进一步稳定计划生育干

部队伍。

第三，抓好个体素质的提高，不断改善计生干部

的整体结构。各地党政部门在过去的工作中，采取了

不少积极的措施来提高计生干部队伍的素质，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予受劁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制约，

汁生干部队伍年龄偏大、知识单一、整体结构不尽合

理的现状依然存在·很不适应市场经济形势下计划

生育工作的新要求。在当前的形势下，计生干部主要

要提高这样几个素质：一是政治素质。。德才兼备”始

终是我们党选拔干部的原则，计生干部也不例外，计

划生育工作是被人们称之为“天下第一难”的工作，

这就要求我们计生干部要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

境弊，有努控制人口大韭，为子孙后代幸福乐于奉

献，甘予吃亏的精神。二是专业素质。外行管内行，这

是干部工作的大忌，计划生育工作专业性很强，计生

干部如果不熟悉业务，工作就难以顺利开展。也称不

上是一个称职的计生干部。为此，广大计生干部在接

受专业学习培训的同时，自身还要善于学习。三是经

济素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千变万化，计生干部在熟

悉、精通本行业务的基础上，还必须掌握和熟悉有关

经济知识，特别是市场经济知识，使自己成为通才、

全才，在改善计生干部的素质结构中发挥作用，为计

生干部参与整个干部队伍的竞争创造必备条件。

第四，抓好后备人才的选拔培养，把计生干部队

伍建设纳入科学运筹的轨道。各级党委、政府，特别

是各级组织部门，要把研究解决计生干部队伍后继

乏人的问题摆上重要议事El程，注意选拔、培养计划

生育干部后备人才，做到在抓好党政、经济后备干部

的选拔时，一并选拔计生后备干部。要注意从回乡知

识青年、优秀青年团员，退伍军人等人群中考察、培

养计生后备干部人选。根据干部成长规律及一职两

备的原则，一般每个乡镇计生后备干部要达到8名

左右，并形成年龄梯次结构。各级党政和组织部门要

有目的地将计生后备干部安排参加学习、培训，或派

往有关学校进行代培，以增长知识，提高素质，同时．

还要有意识地将一些近期可以上岗的计生后备干部

放到有关见习位置上跟班锻炼、增长实际工作才干，

积累工作经验，使其走上岗位后能尽快地进入角色，

担当重任。

(上接第‘19页)2．49基本是呈回升态势。在城乡差异毕竟还很大的现阶段，农村生育水平在降

至较低的基础上，继续下降难度增大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紧缩生育政策引发的反弹性效应，

不仅改变了80年代初本应继续下降的方向．加大了再降的难度，而且还成为80年代年度生育

水平度量指标升降交替变动的根本原因。

可见，要取得从紧从严人I=I控制的效果，关键是要有一条能够调动绝大多数群众逐步自觉

参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合情合理政策。唯有合情合理的政策，才能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体现党的群

众路线，政策性计划规定才更能符合客观规律地发挥作用，计划生育事业才能在工作不断加强

的基础上得以顺利发展，人I=I控制方能取得最佳效果。须强调指出的是，各地应从各地的实际

出发，万不可“一刀切”，更不要做不切实际的攀比。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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